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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mr.gd.gov.cn/zwgk/tzgg/content/post_3734165.html）

附錄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关于做好进一步完善简易注销登记便捷中小微企业市场退出工作的通知

粤市监〔 2021〕 93 号

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各地级市、珠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各地级以

上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简易注销登记便捷中小微企业市场退

出的通知》（国市监注发〔 2021〕 45 号）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简易注销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的通知》（市监注发〔 2021〕 95 号）有关要求，结合我省实

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推进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重要意义

深入推进简易注销登记改革、扩大简易注销适用范围，是落实国务院部署和《政府工作

报告》要求，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便利无债权债务市场主体退出市场，畅通市场主体退出

渠道，提高市场活跃度的重要举措。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优化办事流程、简化办事手续、

提高办事效率，切实解决市场主体退出难的问题，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二、准确把握完善简易注销登记的相关工作要点

（一）关于简易注销登记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简易注销适用范围，结合《关于全面

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工商企注字〔 2016〕 253 号）、《关于加强信息共享和

联合监管的通知》（工商企注字〔 2018〕 11 号）等相关规定，除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外，未发生

债权债务或者债权债务已清偿完结的其他类型市场主体均纳入简易注销的适用范围（具体按市

监注发〔 2021〕 95 号文附件 2《市场监管部门税务部门简易注销信息共享技术方案（ 2.0 版）》

执行）。申请简易注销的，全体投资人、指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需实名验证。在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下简称公示系统）、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中增加市场主体清税情况的

查询功能。

（二）关于简易注销公示的时间。简易注销登记的公示时间由原来的 45 天压缩为 20 天

（自然日，下同）。公示期内，有关利害关系人及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公示系统提出异议。

税务部门应当在公示期起第 21 天零点，反馈是否存在异议。市场主体应当在公示期届满之日

起 20 天内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简易注销登记，可根据实际情况申请适当延长，最长不超

过 30 天。市场主体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简易注销申请的，视为放弃办理简易注销，已经公示

的简易注销信息作为历史公示信息留存，不允许再次申请简易注销。

（三）关于个体户工商户的简易注销登记。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两证整合”改革实

施后设立的个体工商户可以适用简易注销程序办理注销登记，无需提交承诺书，也无需进行公

示。个体工商户通过登记系统、全程电子化系统、“一网通办”等登记平台申请提交简易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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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后，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在 1 个工作日内通过广东省政务大数据中心将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

信息推送至税务等部门，税务等部门接到信息后于 10 天内反馈是否同意简易注销，对于税务

等部门无异议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办理简易注销登记。

未实现“两证整合”或未取得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按照一般

注销程序办理。

（四）关于简易注销容错机制。市场主体在简易注销公示期内，存在“被列入企业经营

异常名录”“存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

机构未办注销登记的”等三种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情形的，无需撤销简易注销公示，待异常状

态消失后，可以再次依程序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对于承诺书文字、形式填写不规范的，市场监

管部门应在市场主体补正后予以受理其简易注销申请，无需重新公示。

（五）关于简易注销在线办理。进一步优化系统功能，对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实行简易注销登

记全程网办。市场主体在线发布拟申请简易注销公告和在线申请办理简易注销时，系统自动生

成《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可以由全体投资人实名认证并进行电子签名，或者上传《全体投资

人承诺书》扫描件。投资人为机关、事业法人、外国投资人等特殊情形无法进行实名认证的，

需按要求上传加盖公章和有权签字人签署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扫描件。

（六）关于撤销简易注销公示（申请）。市场主体（不含个体工商户）可以从提交简易注

销公告开始至正式提交简易注销登记申请前主动撤销简易注销公告，撤销后不能再提交简易注

销公告、申请办理简易注销登记手续。在公示期届满前撤销简易注销公示的，市场监管部门将

撤销简易注销信息推送至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收到撤销信息后，终止反馈信息，不再于公示期

满后反馈。个体工商户在市场监管部门撤销简易注销申请的，税务部门收到市场监管部门推送

的撤销信息后，终止反馈信息；税务部门若已反馈信息的，则在税务信息系统恢复原状态。对

于提出撤销申请的市场主体（含个体工商户），市场监管部门通过相关页面提醒其正常办理纳

税申报等涉税费事宜。

三、全力保障简易注销工作深入推进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到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工作的重

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经费保障，做好与同级税务、政数等部门的协调、对接工作，建

立完善协调沟通和运维反馈机制，保障简易注销登记改革工作落实和业务顺畅办理。

（二）迅速进行系统改造。针对简易注销适用范围的扩大及建立容错机制等方面的工作

要求，省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税务部门、政务服务数据管理部门按照简易注销技术方案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对系统的改造。各地要根据《技术方案》要求，加强业务信息系统的技术

维护，确保共享信息及时推送，对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模块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上报省

市场监管局。广州、深圳等使用自建系统的，应当根据《技术方案》的要求及时与当地税务部

门建立联系，建立和完善信息推送机制，完成系统改造工作。省及广州、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

管理部门要依托广东省政务大数据中心建立数据共享通道（广州、深圳市可保留原有渠道），

建立数据校验和对账反馈机制，确保共享数据的质量和效率。

（三）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各地要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准确地宣传简易注销新政策，加

大对窗口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确保工作人员准确掌握简易注销工作新适用范围、审查要求、

系统应用等知识。做好咨询、导办等服务工作，让企业群众切实感受到简易注销为其市场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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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便利。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税务部门在实施简易注销登记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注

意收集汇总，及时上报省市场监管局、省税务局。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2021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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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简易注销容错机制。市场主体在简易注销公示期内，存在“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存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注销登记的”等三种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情形的，无需撤销简易注销公示，待异常状态消失后，可以再次依程序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对于承诺书文字、形式填写不规范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在市场主体补正后予以受理其简易注销申请，无需重新公示。（五）关于简易注销在线办理。进一步优化系统功能，对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实行简易注销登记全程网办。市场主体在线发布拟申请简易注销公告和在线申请办理简易注销时，系统自动生成《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可以由全体投资人实名认证并进行电子签名，或者上传《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扫描件。投资人为机关、事业法人、外国投资人等特殊情形无法进行实名认证的，需按要求上传加盖公章和有权签字人签署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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